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关于印发《东丽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津丽财〔2025〕11号
区各有关单位相关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财资〔2022〕27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们重新修订了《东丽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丽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暂行办法
东丽区财政局              东丽区国资委          
2025年11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东丽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和加强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市属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津政发〔2010〕54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2015〕93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对象主要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下简称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集团（以
下简称区属企业）。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避免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交叉重复。
第三条  区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有关管理制度。
第四条  区财政局负责确定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向和重点，布置预（决）算编制，审核区级预算单位预算建议草案，编制预（决）算草案，向区级预算单位批复预（决）算，组织实施绩效管理，监督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
第五条  区级预算单位负责提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向和重点建议，组织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编报支出计划建议并进行审核，编制本单位预算建议草案和决算草案，向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批复预（决）算，组织预算执行，开展绩效管理，监督预算执行等。
第六条  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负责向区级预算单位申报支出计划建议，编制本公司（企业）支出决算，推动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组织实施相关事项，按照区财政局、区级预算单位要求开展绩效管理等。
第二章  支出范围
第七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外，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其他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支出事项。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向和重点，应当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及不同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适时进行调整。
第八条  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是指用于支持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支出。
区财政局根据区级部门制定的项目管理办法，与相关部门商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出台前，发生应急性必要支出的，由相关区级部门报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列支。
第九条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是指用于引导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天津市及区委、区政府战略决策，将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符合我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资本性支出。
第十条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采取向投资运营公司注资、向区属企业注资以及向产业投资基金注资三种方式。
（一）向投资运营公司注资，主要用于推动投资运营公司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
（二）向区属企业注资，主要用于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精神，由区属企业实施的具体事项；
（三）向产业投资基金注资，主要用于引导投资运营公司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领社会资本更多投向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生态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公共服务、国际化经营等领域，增强国有资本影响力。
第三章  预算编制和批复
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按照区人民政府编制预算的统一要求，根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办法和预算支出政策以及市财政局通知要求，印发编制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通知。
第十二条  区级预算单位对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盈利情况进行收入测算后，区财政局据此确定年度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规模。
第十三条  区级预算单位根据区财政局通知要求以及年度预算支出规模，组织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编报支出计划建议。
第十四条  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根据有关编报要求，编制本公司（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建议报区级预算单位。其中：
（一）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计划建议，根据相关政策编制；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计划建议，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结合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章程、发展定位和战略、投资运营规划、投融资计划等编制。
第十五条  区级预算单位对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编报的支出计划建议进行审核，编制预算建议草案报送区财政局。
第十六条  区财政局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并结合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进程、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要求以及绩效目标审核意见、以前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等情况，在对区级预算单位申报的预算建议草案进行审核的基础上，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向区级预算单位下达预算控制数。
第十七条  区级预算单位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控制数，结合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经营情况、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及改革发展进程等，对本单位预算建议草案进行调整后，再次报送区财政局。
第十八条  区财政局根据区级预算单位调整后的预算建议草案，编制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第十九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区财政局在20日内向区级预算单位批复预算。区级预算单位应当在接到区财政局批复的本单位预算后15日内向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批复预算。
第四章  预算执行
第二十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预算执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剂。确需调剂使用的，按照区财政局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区财政局按照预算管理一体化的有关规定，将预算资金拨付至投资运营公司、产业投资基金和区属企业及有关单位等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要实行“以收定支”控制，即支出规模不得超过实际收入。
第二十二条  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应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属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的，应及时落实国有权益，并根据明确的支出投向和目标，及时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活动，推进有关事项的实施。
第五章  决算
第二十三条  区财政局按照编制决算的统一要求，部署编制区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工作，印发区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
第二十四条  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根据有关编报要求，编制本公司（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报区级预算单位。
第二十五条  区级预算单位根据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编制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报送区财政局。
第二十六条  区财政局根据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和区级预算单位上报的决算草案，编制区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
第二十七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经区审计局审计后，报区人民政府审定，由区人民政府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八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区财政局应当在20日内向区级预算单位批复决算。区级预算单位应当在接到区财政局批复的本单位决算后15日内向其监管（所属）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批复决算。
第六章  绩效管理
第二十九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当实施绩效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实行绩效执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提升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十条  区级预算单位、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区财政局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加强预算管理及安排以后年度预算支出的重要依据。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区财政局、区级预算单位应当加强对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管理，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  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自觉接受财政部门和区级预算单位的监督检查。审计机关要依法加强对财政部门、区级预算单位、投资运营公司和区属企业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四条  对预算支出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办法由区财政局、区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